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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出殡 哥哥要求妹妹放弃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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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出殡当日， 哥哥要求妹妹签下放弃遗嘱继承的证明才同意出殡仪式正常进行， 事后妹妹要求撤

销该证明， 按照母亲生前留下的遗嘱继承遗产。 金山区法院经审理， 认为妹妹放弃继承系受到胁迫， 结果

显失公平， 而母亲的遗嘱合法有效， 判决撤销妹妹签署的“证明”， 她可以依据遗嘱继承。

□ 陈政豪

这些网络骗局千万别上当

2016 年 7 月， 黄女士在

商场工作时， 经人介绍认识了

张某。 “我俩认识期间， 张某

自称是上海某三甲医院的妇产

科医生， 给我一种事业有成的

感觉。” 黄女士回忆道。

两三个月后， 两人正式确

认了恋爱关系。 其间， 黄女士

曾多次前往三甲医院寻找张

某， 张某都以“自己在忙门诊

和手术， 不方便立即接电话见

面” 的理由， 没有即刻应约，

随后另找时间与黄女士相约在

医院草坪见面， 黄女士由此便

对张某的身份深信不疑。

2016 年 11 月， 张某在朋

友的介绍下， 沉迷赌博输了很

多钱， 负债累累， 张某便打起

了女友黄女士的主意。

一方面， 张某在网上找人

伪造了多份某证券公司基金期

货数据、 收益表格、 合同和短

信等发给黄女士以作证明。 另

一方面， 张某向黄女士谎称自

己打算投资该证券公司的基金

期货以此赚钱买房结婚， 向黄女

士借钱。

凭着对张某的信任， 直至

2023 年案发前， 黄女士陆陆续

续一共转了 260 余万元给予张

某， 均被其用于赌博和偿还高利

贷。 其间， 为了稳住黄女士， 张

某还写了欠条， 以此作为保证。

然而， 这六年多的时间里，

黄女士多次催促张某还钱， 均被

其以各种理由推脱， 黄女士逐渐

起了疑心， 再次前往张某自述工

作的三甲医院询问， 工作人员告

知并无张某其人。 而张某所谎称

投资的某证券公司基金期货项

目， 经黄女士委托的律师调查，

也纯属虚构， 黄女士于是报了

案。

近日， 经徐汇区检察院依法

提起公诉， 徐汇区法院依法以诈

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六

个月， 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并处

罚金二十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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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是企业对外的一张名

片， 但同时也暗藏着许多法律

风险。 在一起影视作品著作权

纠纷中， 原告发现某网站的备

案主体为某公司， 该网站未经

授权提供影片在线播放服务，

故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公

司域名到期后不再使用， 却未

及时办理 ICP 备案注销手续，

导致网站被盗用播放影视作

品， ICP 备案登记仅系行政管

理手段， 现被告对实施侵权行

为予以否认， 而原告又无进一

步举证， 故在案证据就涉案网

站在侵权行为发生时并非由被

告控制运营之事实已达高度盖

然性标准的情况下， 法院判决

被告无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 当企业决定停

止运营网站， 应当及时办理 ICP

备案的注销手续。 如果不及时注

销备案， 域名在赎回期结束后会

进入“公共领域”， 成为“僵尸

域名”， 原来的网络经营者可能

面临“被动侵权”， 成为不法分

子的“替罪羊”。

（作者 ： 戴志洲 来源 ：

“上海静安法院” 公众号）

扫一扫看看法官怎么说

“僵尸网站”应及时注销
避免域名被盗用惹来麻烦

甲与乙是亲兄妹， 母亲去

世前留下了一份自书遗嘱， 由

妹妹继承母亲名下的房屋份

额。

2023 年 6 月某日， 母亲

去世。 出殡当日， 哥哥要求妹

妹签下一份 《证明》， 证明中

记载：

“由哥哥负责母亲的丧葬

事宜， 母亲住院期间的费用由

妹妹负责， 与哥哥无关。 房屋

份额重新分割。 母亲生前银行

卡由哥哥保管， 妹妹不参与。

在 2023 年 6 月以后， 妹妹不

得上诉， 上诉无效。 母亲如有

遗嘱， 应视为无效。”

《证明》 签署后， 哥哥同

意出殡仪式继续进行。

事后， 妹妹向法院提起诉

讼， 称其因担心母亲遗体腐坏

且迫于周边亲戚与村民的压

力， 无奈签署 《证明》， 现要

求撤销该份 《证明》， 并继承

母亲遗产。

法院审理查明， 妹妹与哥

哥之间关系不睦已久， 此案之

前已就分家析产、 法定继承、

共有物分割、 赡养纠纷产生诉

讼。

该案中， 妹妹认为哥哥的

行为构成胁迫， 所签署的《证

明》 显失公平， 应当予以撤

销。 母亲留下的自书遗嘱应为

有效遗嘱， 自己可按照遗嘱继

承母亲遗产。

哥哥则认为， 该份 《证

明》 起草时妹妹本人在场， 并

在确认内容后签字， 有众人在

场作证， 不存在胁迫。 母亲遗

嘱没有经过公证， 没有亲戚签

字， 因此无效。

在这起案件中， 有两个焦

点问题。

首先， 这份 《证明》 是否

可撤销？

法院审理后认为， 在农村

丧葬习俗中， 母亲出殡通常需

子女一致同意后方可进行丧葬

事宜。

出殡当日， 哥哥以妹妹不

签署该份 《证明》 便不同意出

殡为由， 要挟妹妹签署 《证

明》， 从选择的签署时间以及

签署手段而言， 其主观上存在

胁迫的故意， 客观上存在胁迫

行为；

妹妹则考虑到传统文化、

仪式效果、 社会伦理评价等因

素， 内心深处确有担忧， 进而

违背自身意愿签署 《证明》，

应属于《民法典》 第 150 条以

及总则编解释第 22 条规定的

因胁迫作出的可撤销的意思表

示。

此外， 《证明》 文件内容

的权利义务过于不对等， 对于

案涉房屋的继承份额以及母亲

医药费的分摊与之前所作判

决、 双方达成的调解书以及母

亲遗嘱内容差异过大， 亦存在

不正当限制妹妹诉讼权利的内

容， 且在母亲出殡当日签署涉

及重大财产处分的文件与一般

常理不符。 结合查明的事实可

以认定， 妹妹是在处于困境中

签署该份 《证明》， 符合显失

公平的构成要件。

综上， 妹妹签署 《证明》

系受到胁迫， 结果显失公平，

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 且不存

在《民法典》 第 152 条规定的

撤销权消灭的情形， 因此妹妹

主张请求撤销《证明》 的请求

成立。

其次， 母亲的遗嘱是否合

法有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 该案中

母亲的手写遗嘱属于自书遗

嘱， 该份遗嘱符合 《民法典》

第 1134 条规定的自书遗嘱的

形式要件， 遗嘱内容中所涉的

遗产确属母亲个人所有， 属于

有权处分， 在没有证据证明该

份遗嘱系伪造、 篡改或存在其

他法律规定的遗嘱无效事由的

情况下， 应当认定该份遗嘱为

有效遗嘱。

同时， 根据《民法典》 第

1123 条之规定， 在没有遗赠

扶养协议的前提下， 应当按照

有效遗嘱继承办理。 因此， 妹

妹可以依据遗嘱继承取得母亲

的遗产。

法院最终判决， 撤销妹妹

签署的 《证明》， 她可以继承

母亲在遗产房屋中的份额。

（来源 ： “上海金山法

院” 公众号）

交往六年屡屡借钱
“医生”男友竟是骗子


